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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。借助政策的东风，中部六省正
在快马扬鞭。中部六省均制定了金融业“十二五”规划，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和
措施。金融业正在迎来快速发展的良好契机。 郑州晚报记者 来从严

中部六省金融大

根据安徽省政府颁布的“十二五”
金融业发展规划要求，到2015年，安微省
金融业增加值突破 1200亿元，占GDP的
比重超过5%，初步建成合肥全国金融综
合服务基地和区域性金融中心，培育5家
以上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
地方金融机构，金融业成为全省新的支
柱产业。

到 2015年，全省社会融资总量超过
8000亿元，年均增长 19%以上，5年累计
突破 30000 亿元。2015 年末，金融机构
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40000亿元，年均增
长超过 20%;贷款余额超过 26000 亿元，
年均增长18%以上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直接
融资突破 5000 亿元，年均增长 25%，其
中，债券融资力争达到3500亿元，股票融
资超过1500亿元。新增上市公司户数比

“十一五”翻一番以上，上市公司总数突
破 100 家。2015 年，保险保费收入达到
1200亿元，年均增长22%以上，保险深度
达到5.0%，保险密度超过1600元/人。

安徽省地方金融实力显著增强。大
型及股份制商业银行、政策性银行驻皖
分支机构业务规模在系统内排名前移；
徽商银行、国元证券、华安证券、国元农
险、安徽省担保集团等地方法人金融机

构实力跨上新台阶，其中证券公司资产
总额达到 700 亿元、净资产达到 250 亿
元；县级农信社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
行，村镇银行突破75家。

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发展到600家，
融资担保能力超过6000亿元；信托、金融
租赁、金融资产管理、小额贷款、财务公
司、汽车金融、消费金融、典当等业态有
序发展。创业和股权投资企业数突破
100家，形成若干创业和股权投资企业集
聚区。基本建成芜湖皖江金融中心，区
域中心城市金融功能进一步完善，薄弱
地区金融服务得到加强。

《规划》还提出了推进金融合理布局
的要求。

建设合肥区域金融中心。依托省会
优势，充分利用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
验区、合肥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政策，集聚
金融资源，全力推进合肥区域金融中心
建设。依托合肥滨湖新区建设，引进国
内外有实力的金融机构，建设信用
卡中心、数据备份中心、研发中
心、客户服务中心、区域业
务处理中心及培训中心
等设施，打造全国金
融 综 合 服 务 基

地。建立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、长三角
等区域金融合作机制，实现信息共享、优
势互补。

建设芜湖皖江金融中心。依托产业
和区位优势，充分利用皖江城市带承接
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区域发展政策，引进
和整合金融资源，积极筹建银行、证券、
保险、担保等皖江金融机构。支持皖江
物流产业投资基金、安徽新安金融集团
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发展，鼓励有
条件的金融机构上市融资，形成服务皖
江城市带的区域性金融中心。

河南
金融业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

力争使河南省银行业机构增加
到 300 家以上，总资产由现在的 2.8
万亿元增加到6.2万亿元

河南省颁布的《河南省银行业“十二
五”发展规划纲要》中确定，“十二五”期
间，力争使河南省的银行业机构由目前
的 23 家增加到 300 家以上，总资产将由
现在的2.8万亿元增加到6.2万亿元。

《规划》提出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河南省
将着力打造“功能齐全、结构合理、分工
明确、竞争有序、运转高效、多元化”的银
行业机构体系，显著提高银行业服务河
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，确立
河南省在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大省、强省
地位。

力争“十二五”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
在豫设立分支机构,全国性股份制商业
银行均入驻河南省，1/3的区域性商业银
行在河南省设立分支机构，3至5家世界
知名外资银行、国际金融组织分支机构
入驻河南省，一大批非银行业机构和区
域性银行信贷专营机构、特色金融机构
入驻河南省，使河南省银行业机构达到
300家以上。

郑东新区将成为未来河南省金融业
集中布局的重点区域。《规划》确定，河南
省将加快推进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、郑
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和郑汴
金融同城。

此外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河南省还将着
力扩大银行机构的经营规模，力争使河
南省银行业机构资产达到6.2万亿元，年
度实现利润600亿元。

在保险业务发展方面，全省保费收
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到 2015 年
末，原保险保费收入突破 1900 亿元，力
争达到 2000 亿元，保险深度突破 5%，
保险密度突破 1900 元/人。其中，财产
险保费收入突破 350 亿元，人均达到中
部平均水平。人身险保费收入突破
1550 亿元，全省保险业总资产突破
3000 亿元。

同时，河南保险行业市场建设的目
标是：争取培育 1~2家地方法人机构，建
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险市场。重
点加快县域及农村保险市场建设，促进
城乡市场协调发展。培育一批经营管
理水平进入本系统前列的省级保险机
构，培育一批信誉好、实力强的专业保
险中介机构。基本形成主体多元化、竞
争差异化、服务专业化、经营规范化的
市场格局。

湖北省发布的“十二五”金融业发展
规划提出，到2015年末，金融业增加值超
过1000亿元，年均增长15%以上。

湖北省金融业总量发展目标方面：
到 2015 年，全省存款规模力争达到
40000 亿元，贷款余额达到 28000 亿元，
年均增长 15%以上；主要银行业金融机
构不良贷款余额、占比每年实现双降或
双控；全省上市公司数量超过 130家，通
过资本市场融资累计总额突破 1500 亿
元，证券化率和企业债发行达到全国平
均水平；力争全省期货交易额占全国比
重达到 8%，全省直接融资总规模达到
3000亿元；全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力争达
到1000亿元，年均增幅18%以上，保险深
度达到 35%以上，保险密度达到 1600
元/人；各类产业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规
模争取达到1000亿元。

湖北省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展目标

是：到2015年，争取引进未在省内设立机
构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全部来鄂开设分
行，设立1~2家省级商业银行，引进8~10
家外资银行，设立农村商业银行（合作银
行）、村镇银行和贷款子公司等新型农村
金融机构100家以上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
和消费金融公司各2~3家，争取2~3家地
方金融机构上市。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
性担保公司各达到200家以上。

全省证券营业部达到200家左右，培
育2~3家规模大、实力强的期货经营机构
进入全国前列。积极争取相关期货交易
所在湖北设立稻谷、玉米、钢材等期货品
种的现货交割仓库。力争法人保险机构
达到3家，保险主体60家以上，各级保险
分支机构达4500家以上。大型综合性股
权投资基金达到2家以上，多方式设立创
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200家以上。

《规划》还明确提出了武汉区域金融

中心建设目标：到2015年末，武汉地区银
行存款余额达到2万亿元，贷款余额达到
1.5万亿元。上市公司总数突破80家，资
本市场融资总额突破 1000亿元，各类直
接融资总额力争达到 2000亿元，全市经
济证券化率高于全国同等城市平均水
平。设立和引进证券机构总部 3~5 家，
分公司及地区总部10~15家。

武汉地区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400亿
元，年均增长23%；总部保险法人机构达到
4家，引进4~6家保险机构区域总部，专业
性保险主体10家，外资保险主体10家，保
险机构在武汉一级分公司达到 60 家以
上。设立和引进各类产业基金和私募股权
基金150家以上。争取设立各类金融后台
服务中心达到30家，从业人员达到20万
人。使武汉成为金融机构密集、市场完善、
功能齐全、服务高效、创新活跃、具有较强
吸纳辐射功能的区域金融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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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金融业增加值突破1200亿，初步建成合肥全国金融综合服务基地和区域性金融中心，培育5家以
上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地方金融机构，金融业成为全省新的支柱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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